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理學院

113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 紀錄

一、時間 :114年 3月 5日 (星期三)中午 12:l0

二 、地點 :本校科學館 B506C

三 、主席 :翁院長才辛林              紀錄 :陳麗娟助教 (分機 63628)

四、出席人員 :如簽到表

五 、列席人員:如簽到表

六、上次院務會議 (113.11.27)決 議案執行情形報告

提案

編號
案由 決議

提案

單位
執行情形

1 本院擬修正 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

理學院專任教師評鑑準則」乙

案 ,提請討論 。

照案通過 ,依程序

提送校教評會備查

理學院 依程序提送 l14.1.7校

教評會備查 ,並於

l14.1.13公告在案 。

2 本院擬修正 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

校務基金進用約聘教師理學院評

鑑準則」乙案 ,提請討論 。

照案通過 ,依程序

提送校教評會備查

理學院 依程序提送 l14.1.7校

教評會備查 ,並於

l14.1.13公告在案 。

七、報告事項

1.因應本校專任教師升等案院級一級送審作業 ,建請各學系定期維護外審委員資料庫 。

自112學 年度起升等案之 「各系提供之外審委員資料庫」 ,應依人事室規定流程產製

與審核 ,並於每年 3/31前或 l0/15前併同升等案送院 。本院 112.10.26院教評會共

識 ,考量各專長領域差異性 ,「各系提供之外審委員資料庫」原則 ,建議經系教評會

審核後至少 40人 (含 )以上 。故各系應客慎評估產製名單人數 ,俾便審核後資料庫人

數符合上述規定人數 。

2.因應 l13學年度校級會議開會時間 ,各學系若有提案 ,請務必依時程規劃開會。

系務會議 院務會議 校級會議

▊

鏗
週召開

▊原則應於

塵 ,視各系提案需求而定 。

「盈所 蹈 詮 子 案 ︳
,經 系務會

議 、院務會議 過 ,提 送教務

處招生與宣傳組棄整 ,故須另

西己合學校規定時程提案 。

教務

會議

l14年 04月 16日 (三 )

l14年 05月 21日 (三 )

校發

會議
l14年 05月 06日 (二 )

校務

會議
第 54次 :l14年 06月 03日 (二 )



八 、提案討論

案由 1:本院擬推選 「114學 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」教師代表 2名 ,提請討論 。 (提案
單位 :理學院 )

說明 :1.依 「本校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」第二點規定 ,委員會由校長 、副校長 、教

務長 、研發長 、各學院院長 、各學院學術研究表現傑出之副教授以上教師代表

各 2人 ,及校外委員 2至 3人組成之 ,以校長為主席 。
2.各學院之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務會議推選 ,各學系至多 1名 ,任期為 1學年 ,

得連任 。

3.經本院 99學年度第 8次院務會議 (l00.6.20)決 議 ,擬以系所輪流推選方式
辦理 ,近 3年推選名單如下 :

(l)1ll學年度 :數資系陳佩君老師 、自然系何慧瑩老師 。
(2)l12學年度 :體育系吳忠誼老師 、資科系游象甫老師 。
(3)l13學年度 :數位系俞齊山老師 、數資系蔡智孝老師 。

辦法 :1.依原則 ,本次擬由 「自然系 、體育系」各推選 1位學術研究表現傑出之副教授

以上教師 ,擔任 l14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理學院教師代表 。

2.請 「自然系 育系 ︳於 5月 底前將推薦名單送本院彙整 ,獲推選之教師代表

名單 ,依規定由本會提送 「研發處」彙辦 。

3.推薦學系請轉知獲推選之教師代表 ,未來開會時務必親自出席與會 ,為本院教

師爭取權益 。並盡量避免推薦有意申請由該會審查之各類補助案件 (例如國科

會彈性薪資等)之教 師擔任衣j表 。
決議 :照案通過 ,請 「自然系、磑育系」會後儘速 (最遲 5月 底前)提供推選名單給本
院 ,俾便提送 「研發處」燊辦 。

案由2:本院擬修正 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理學院教師評客委員會設置要點」乙案 ,提請
討論。(提案單位 :理學院)

說明 :1.配合 「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113.12.10修正通過版 )」 修正 ,修正重

點如下 :

(l)第 四條 :關於審議事項規定之修正 。
(2)第 五條 :表決方式配合實務運作 ,修正為「決議應以徵詢無異議通過或無記

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」。
(3)第六條 :因 表決方式已規範在第五條 ,爰冊ll除 「投票採無記名單記方式進

狗
「
。」 。

2.檢附資料包括 :

(l)修正條文對照表 議程 P.5
(2)修正草案    議程 P.6∼ 7
(3)原條文     議程 P.8∼ 9

辦法 :經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 ,依程序提送校教評會備查。

決議 :照案通過 ( ),依程序提送校教評會備查。

案由3:本院擬廢止 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理學院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」乙案 ,

提請討論 。(提案單位 :理學院 )

說明 :1.本校 l14年 1月 22日 行政會議決議 ,「校外專業實習」相關之 「委員會、辦

法 、課程」等 ,均暫不納入學院。配合決議 ,擬廢止 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理學

院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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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院各系仍應配合研發處通知 ,依其提供之參考體例修 (新 )訂 「校外專業
實 習委 員會設 置要點 ︳、「 內校外專紫會習作業乎力辛法 ︳,於 3月 初前經系

級會議完成修 (新 )訂 (木 須提 瑟 院務 會議 ) 後 ,並於 3月 24日 前上傳指定

之雲端硬碟 ,俾便研發處依程序彙提校級會議審查。

3.檢附擬廢止之要點 (議程P.1l)。

辦法 :經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 ,依程序提送本校就業輔導暨產業實習委員會備查。

決議 :照案通過 ,依程序提送本校就業輔車暨產業實習委員會備查。

案由4:本院自然系擬訂定 「國土臺北教育大學半車磑基礎學分學程設置要點」乙案 ,

提請討論 。(提案單位 :自 然科學教育學系)

說明 :1.本案業經 l14年 2月 24日 自然系113學年度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。
2.本系為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半導體相關學科知識、培養半導體產業所需之人才 ,

增加學生就業競爭力 ,加強專業技術能力 ,擬規劃於 114學年度起開設 「半導

體學分學程」,致力培養具有實踐及就業競爭力之專業人才。

3.檢附資料包括 :

(1)設置要點 (草案) 議程 P.13∼ 14
(3)通過之會議紀錄  議程 P.15∼ 16

辦法 :經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 ,依程序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。

決議 :依會中討論意見修正後通過 ( ),依程序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

案由5:本院磑育系擬修正 「國土臺北教育大學體育術科基本能力分級鑑定實施要點」
乙案 ,提請討論 。(提案單位 :磑育學系)

說明 :1.本案業經 l14年 2月 18日 體育系l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。

2.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:

(l)第三點 :刪除 「自由」二字。
(2)第 五點、第六點 :酌修 「測驗時間」之文字敘述 ,並刪除 「報名截止日」 ,

避免每年須配合更動 。
(3)第八點 (原 第九點):修改「(四 )籃球」項目的評量標準 ,及 「(十三 )

體適能」增加施測說明。
(4)原 第七∼十一點 :因應原第六點刪除 ,點次往前順移 。
3.檢附資料包括 :

(l)修正條文對照表 議程 P.18∼ 20
(2)修正草案    議程 P.21∼ 28
(3)原條文    議程 P.29∼ 35
(4)通過之會議紀錄 議程 P.36∼ 37

辦法 :經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 ,依程序送教務處備查。

決議 :照棄通過 ( ),依程序送教務處備查。

九 、臨時動議 :無

十 、散會 :12時 30分

謹陳

院長 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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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理學院

113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 簽到表

開會時間 :114年 3月 5日 (星期三)12:10

出 席  者

請簽名 姓   名 請簽名姓   名

主 席 :

翁梓林院長
<二

數資系 :

顏榮泉主任 污
—
—
▅
Ⅱ
】 數資系教師代表

謝佳叡老師

邪 ←
自然系教師代表

周金城老師 代!

ˇ

自然系 :

李昆展主任

請  假譴英老
娃有系教師代表

吳忠誼老師

娃有系 :

黃英哲主任

資科系教師代表

王鄭慈老師 》矜哼﹀
資科系 :

游象甫主任 #千 硃
ˋㄑ

Z

數位系教師代表

李至軒老師

數位系 :

林仁智主任 佛修荔

列  席  者

系學會學生代表 請 簽 名

本次學生代表列席順位 :

資訊科學系 飽 薚


